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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强化政府
购买服务管理的通知

省直各部门，各市、县（区）财政局：

为进一步规范政府购买服务管理，有序推进政府购买服

务改革，按照国家和我省政府购买服务有关规定和要求，结

合全省政府购买服务实施情况专项整治发现的突出问题，现

就进一步强化政府购买服务管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准确把握政府购买服务要点

政府购买服务是指各级国家机关将属于自身职责范围

且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事项，按照政府采购方式

和程序，交由符合条件的服务供应商承担，并根据服务数量

和质量等因素















个工作日内，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填报政府购买服务支

出情况统计表，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做到应报尽报，无项目的

零报告。各级财政部门要严格履行审核责任，严禁将不符合

购买主体，承接主体以及购买内容规定的项目纳入统计范

围，每季度末结束 10 个工作日内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

完成本级报表审核推送。每年 1 月 18 日前,各地各部门要报

送上年度全年工作情况和本年度工作计划及有关意见建议。

（十四）认真做好政府购买服务专项整治“后半篇文

章”。各地各部门对照此次自查和复核中发现的问题，建立

问题整改工作台账，制定问题、整改措施、责任、时限清单，

压实整改落实主体责任，定期对整改进度、质量、效果实施

跟踪检查，推动问题逐项整改落实到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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